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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
东县）人。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
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
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秉公
直言。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
开封府知府、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 年），任枢密副
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包拯始以“孝”闻于州闾。考中进士后，怜惜父母年高，乐处乡
里，不欲远去，遂解官终养；父母善终，服丧除，越 10年，39岁方出仕。

出仕后，以“肃”著称。包拯一生担任的职位不下 20个，在每一个
职位上，都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守法持正，敢任事责，凛
凛然有不可夺之节，盖孔子所谓大臣者欤”。民间熟知的包拯形象，
首推其为民做主、断案如神，有“包青天”之誉，但其一生最出彩处，不
在断案，而在谏言——“谏官御史，不避二府”。他曾以十六字总结自
己任谏官的经历：“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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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产（公 元 前 584 年 — 公 元 前
522 年），春秋郑国人，名公孙侨，字
子产，是郑简公、郑定公时期的执政
大 臣 ，执 政 二 十 余 年 。子 产 执 政 期
间，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励精图治，
大胆推行“作封洫”“作丘赋”“铸刑
书”三大内政改革，其中“铸刑书”作
为法治举措，影响深远。

“铸刑书”指公元前 536 年，子产
把新制定的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作
为国家常法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
此举开创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
先例。在人类文明演进中，鼎由炊具
演变为象征权力的礼器，子产铸刑
于鼎，把礼器作为法律的载体，依托
礼器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在礼上，
以 法 代 礼 ，法 一 经 公 布 ，就 不 得 篡
改，不得毁弃，必须遵守。铸刑于鼎
这一举动别出心裁，富有创意，彰显
了法的客观性和固定性。

子产“铸刑书”的意义堪称划时
代。首先，它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
缚。在此之前，法律仅为极少数奴隶
主贵族所掌握，他们独断专行，为所
欲为，对自己管辖下的民众滥用刑
罚，使得民众经常处于“刑不可知，威
不可测”的恐惧中。随着私有制经济
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变化，新兴封建
势力、商人、平民皆要求公布刑书。成
文法的公布使民众可以依据法律条
文争取正当权益，预测个人行为的法
律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奴隶主
贵族的司法垄断权。其次，它打破了

“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成文法的公
布，意味着贵族犯法也要按照刑书规
定处罚，与平民同样对待。再次，以法

律形式维护和巩固了田制和军赋改
革的成果，公开承认并保护私有权，
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由于公开刑书限制贵族特权、消
解贵族的擅断空间，子产“铸刑书”遭
到各种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晋国大夫
叔向便曾致信痛斥其“弃礼而征于
书”。子产并非“弃礼从法”，而是主张

“礼法折衷”，在新旧势力没有充分分
化的情况下，试图以法律补充礼制的
不足。但事实上，礼、法毕竟代表新旧
势力的不同意志，二者不可能冰炭同
炉、并行不悖、和平共处。最终，礼与
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冲突，
这是子产始料未及的，他只得被动地
弃礼从法，以法救世。当然，子产“铸
刑书”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二十余年
后，晋国的范宣子亦“铸刑鼎”，公布
晋国的成文法，“铸刑书”“铸刑鼎”标
志着奴隶制礼制的瓦解和封建法制
的建立，并为以后战国时期法典的制

定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子产还是“宽猛相济”

施政思想的早期实践者。宽，强调道
德教化和怀柔宽容；猛，主张严刑峻
法和暴力镇压。子产执政之初，鉴于
政局复杂，根基未稳，主要采取“宽”
的 施 政 方 针 ，主 张“ 为 政 必 以 德 ”

（《史记·郑世家》），推行开明政治，
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当
规章制度与众人意愿发生冲突时，
切 忌 一 意 孤 行 ，强 调 顺 乎 民 意 。其
二，“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左传·
襄公三十年》）。对势力强大的显贵
望族，推行宽容谦让政策，适当作出
一些妥协和让步，以求减少执政的
阻力，迅速打开局面。其三，“不毁乡
校”，放宽对言论的控制。当时，郑人
常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国家政治，
大夫然明建议拆毁乡校，子产拒绝
说：这样做有必要吗？大家早晚干完
活儿回来，到这里聚在一起谈论为
政的得失，他们喜欢的，我就推行，
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
师，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我只听说
用尽力做好事来减少怨恨，没有听
说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利用权威
不能很快制止议论，这就像堵塞河
流一样。洪水决堤而出，伤人必然很
多，我不能挽救，不如把水小小地放
掉一点，加以疏导，不如让我听到这
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子
产允许他人发表不同意见，批评时
政，自己择善而从，闻过则改，树立
了开明政治的良好风气。

到了执政后期，随着势力巩固与
成文法的公布，子产由主张宽转而强
调猛，这表现在严格立法、严厉执法
和司法上。首先，首恶必办。对为非作
歹、不得人心的腐败贵族，历数罪状，
痛下杀手。其次，违法必究。认真调查

案情，核实口供，以事实为依据，以成
文法为标准，犯了什么罪就依法处以
相应的刑罚，“为刑罚威狱，使民畏
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 522 年，子产积劳成疾，
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说：我死
以后，你必然成为执政者，只有德行
深厚的人才能以宽缓温和的政策使
民众顺服；要是德行不足以推行宽
政，不如实行威猛严厉的手段。他比
喻说，火很猛烈，人们就对它望而生
畏，因此被火烧死的人很少；水性柔
弱，人们便对水掉以轻心，经常在水
中 嬉 戏 玩 耍 ，淹 死 的 人 却 很 多 。因
此，宽政是很难推行的。子产的临终
遗言，专门论及宽猛的内在联系，意
味深长。子产认为，执政的最高境界
是推行与人为善的宽政，但推行宽
政难度很大，它以有德者为先决条
件，依靠统治者高度的道德自觉；在
社会动乱、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有
德者销声匿迹的情况下，最切实可
行的是推行猛政，建立强权政治，把
法律规定得冷酷无情，严厉打击犯
罪，从而使人畏惧，不敢以身试法，
这 也 不 失 为 走 向 安 定 的 另 一 条 途
径。子产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更冷
静地面对现实，当道德自觉无法实
现时，退而求其次，依靠威严的法制
作保障，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

子产的“宽猛相济”并非简单的
“德治与法治对立”，而是“德主刑
辅、礼法互补”的早期探索。“宽”是
德治的内核，“猛”是法治的保障，二
者的核心在“济”，即相辅相成、因时
制宜。这种思想认识到了法律的惩
戒与震慑价值，为后世“礼法合治”
的治理传统埋下思想的种子，至今
仍对国家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教授）

铸刑于鼎破秘刑 宽猛相济治邦国
李鸣

曹操“割发代首”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故事。说
的是有一次曹操率领军队途经大片麦田，为了不损害庄
稼，他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
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
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三国
演义》第十七回）然而事与愿违，非常不巧，曹操骑马行进
时，“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
麦田”。怎么办呢？面对自己违令的局面，书中写道：“操随
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
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
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
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
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
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
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
令。”这就是故事的经过，后世对这一情节的解读多有分
歧，有人将此作为曹操狡猾的例证，说“拔刀割发权为首，
方见曹瞒诈术深”。也有人说，其实割发也是一种刑罚，类
似“髡刑”，象征对受刑者人格与身份的惩戒。

这个故事并非完全虚构，《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
传》有明确记载：“（曹操）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
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於是太祖马腾入麦
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太祖
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
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若以现代视角审视，“法不加于尊”的辩解是否成立？
若认同“春秋决狱”（以《春秋》经义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
传统，这一说法尚可自洽；但严格追溯典籍会发现，《春秋》
并无“法不加于尊”的直接表述，反倒是《左氏春秋》中有

“同罪异罚，非刑也”的记载，强调刑罚应平等适用。尽管后
世对《春秋》三传（《左氏》《公羊》《谷梁》）的解读中，可牵强
附会出“尊长减罚”的倾向，但这种解读主观性极强，且事
发紧急时无从逐字核查典籍，郭嘉与主簿以“春秋之义”含
糊辩解，实则是为曹操开脱的权宜之计。

倘若你我是郭嘉或者主簿，又具备一定现代刑法学知
识，可以怎样为曹操“开脱”呢？可以说，曹操具有“自首情节”。曹操是东汉人，东汉法律明确
规定自首是可以减刑的。如《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吏人有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
赎。”“吏民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
的，可以免除处罚。曹操的马踏了麦田后，曹操随即“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这是
典型的自首。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另外，还可以通过严格解释规定来缩小规定的适用范围。可以说，曹操不在这条规定的
适用范围之内，因为规定是：“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或“士卒无败
麦，犯者死”。曹操不是“士卒”，也不是“将校”，而是“总统大军”的丞相，不适用这条规定。
还可以说是马践踏了麦田，而不是曹操本人用脚踩踏了麦田，也不是他用刀砍断、用手折
断了麦秆。“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曹操没有下
马，而是乘马行，可以说是为了方便指挥军队。当然，说得越多，这条规定的震慑力可能就
越小，并且给人口实，觉得曹丞相就像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曹丞相要求别人做到，
自己却做不到……

如果士卒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对规定以及曹操本人都会有轻慢之心。到底怎么办
才好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台规定时注意提高立法技术，注意区分“故意”和“过失”，加两
个字即可，即：“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故意践踏者，并皆斩首。”或“士卒无败麦，故意犯
者死”。这样，曹操的马因为突然受惊而践踏麦田的事情就不用处罚了。还可以考虑践踏麦
田的面积，这点在规定中也可以加以明确，规定践踏面积达到多少亩“斩首”。此外，可以考
虑改变刑罚的种类，不规定“斩首”，而是规定其他处罚方式，这样规定的威慑力虽然可能有
所降低，但是可执行性会大大增强。

细读《三国演义》可知，这次曹操行军有郭嘉和许褚跟随，郭嘉是曹操最喜欢的谋士，曹
操喜欢他就像孔子喜欢颜回，郭嘉去世后，曹操曾说：“奉孝（郭嘉字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
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曹操也极其欣赏许褚，他曾抚许褚之背说：“子真吾之
樊哙也！”如果不是曹操的马，而是郭嘉或许褚的马践踏了麦田，曹操舍得杀他们吗？显然舍
不得。如果有不少士兵由于不小心让马践踏了麦田，一律斩首的话，对军队的战斗力是一种
损害，所以践踏麦田者“皆斩首”存在难以普遍执行的缺陷。为了不损害规定的权威性和严
肃性，也让这个规定具有可执行性，最好的办法是在出台规定前，提升立法技术，在规定中
加入犯罪主观方面的限定，只惩罚“故意”违反规定者，或者对破坏麦田的面积予以明确，只
惩罚大面积破坏麦田的行为，等等。

从法律心理学的角度看，处罚严厉并不是法律规定具有威慑力的主
要原因，法律执行准确、公正、快速且无遗漏才能真正让人心生敬畏。

（作者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参政议政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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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公园内的包公祠是人们缅怀包公、寄托敬仰之情的地方。

案例是中华法系丰富而精彩的内容，
挖掘、提炼古代案例中的义理和智慧，有利
于推动中华司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案例的指导作用和
价值，常将经典案例汇编成册，为断案、息
讼提供参考。南宋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

（又名《决狱龟鉴》）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
的司法案例集。“折狱”一词出自《尚书·吕
刑》：“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
正。”决狱、折狱，皆为审理、裁决案件之意。
龟，龟板，古代以烧灼龟板，观其兆纹以决
疑难；鉴，古代铜镜，察照人物，以整衣冠；
龟鉴，即借鉴。顾名思义，折狱龟鉴就是审
理案件的借鉴之书，郑克撰写《折狱龟鉴》
的目的是给当时的司法官审断案件提供参
考。《折狱龟鉴》内容丰富、体例井然，现传
版本为八卷，分为释冤、辨诬、鞫情、议罪、宥过、惩恶、严明、矜谨等二十门，收
录了从先秦到宋代的数百个典型案例。书中所阐明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书
证、检验笔录的审查经验和方法，对于现代司法工作、法制史、社会史研究具有
很高的史料价值。 （资料整理：王渊）

《折狱龟鉴》——传统法律文化之蕴

子产执政时励精图治，推行“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三大改革，其中
“铸刑书”作为法治举措，影响深远——

子产铸刑于鼎。

提起古代断
案 ，我 们 脑 海 中
或 许 会 浮 现“ 明
镜高悬”的牌匾、

威严的惊堂木，或是演义小说中被放
大的骇人刑具。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
标签更为复杂。让我们穿越时空，回
到 千 年 前 的 北 宋 ，驻 足 安 徽 天 长 县

（现为天长市）县衙，细品名臣包拯审
理的一桩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深远
的“牛舌案”。

“牛舌案”并非虚构，而是载于南
宋桂万荣所著判例集《棠阴比事》的
真实案例。该书专门汇编历代贤吏折
狱断案的故事，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
价值。故事发生在包拯担任安徽天长
县知县期间。一天，一位农夫急匆匆
闯入县衙击鼓鸣冤，称家中耕牛不知
被何人割掉了舌头，牛已奄奄一息，
眼看活不成了。在农耕时代，耕牛是
家 庭 重 要 的 生 产 资 料 ，堪 称 农 民 的

“命根子”。但在寻常官员眼中，这或
许是一桩易被忽略的小案，没有目击
者，没有直接证据，仅有一头垂死的
牛和一位悲戚的农夫。可包拯并未因

“案小”而轻慢，反而格外重视。他深
知“民间无小案”，事关百姓切身利益
的，就是大事。

令 人 费 解 的 是 ，包 拯 询 问 案 情
后，却对农夫说：“牛舌已断，牛必死。
你回去后，不必声张，悄悄将牛宰杀，
把肉卖了换些钱粮。”要知道，宋朝对
耕牛保护极严，耕牛属“官私要物”，
法律明确禁止私自屠杀，违者需受杖
刑或徒刑。农夫虽满心疑惑，但出于
对包拯的信任，还是依言照做了。这
一招看似匪夷所思，实则是包拯布下
的精妙“棋局”。他洞悉伤害耕牛与私
自 杀 牛 ，本 质 都 是 破 坏 农 业 生 产 秩
序。他正是利用这条“禁杀耕牛”的律
法，设下“引蛇出洞”的局，等着真凶
自投罗网。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来到县
衙，击鼓告发那名农夫私自杀牛。来
人自以为抓住了农夫的把柄，得意扬
扬地要求官府严惩。包拯稳坐公堂，
并没有先追究农夫杀牛之罪，反而目
光如炬地逼向告发者，厉声问道：“你
为何割掉他家牛的舌头，如今又来告
他私自杀牛？”这一问如晴天霹雳，瞬
间击溃了告发者的心理防线。在包拯
的威严震慑与缜密追问下，告发者无
从狡辩，只得如实招来。原来，他与农

夫素有私怨，便想出如此毒计：先割
牛舌，让牛慢慢死去，农夫不仅遭受
财产损失，还无法食用；再告发他私
自处理死牛，让其罪上加罪，用心何
其险恶！

案 件 真 相 大 白 。我 们 不 妨 回 溯
这场精彩的“心理战”，品味其中蕴
含的古代司法智慧。首先，包拯主动
布局，突破“五听”的被动局限。“五
听”源自《周礼》，即“辞听、色听、气
听、耳听、目听”，本质是通过综合分
析 人 的 微 表 情 和 生 理 反 应 ，辅 助 判
断嫌疑人、证人等陈述内容的真伪。
它要求司法官在审讯中必须全神贯
注地观察嫌疑人，捕捉相关线索。包
拯 在 此 案 中 ，则 展 现 出 更 强 的 主 动
侦查思维。他没有坐等线索，而是基
于对人性（报复心理）和法律（禁杀
耕牛令）的深刻理解，创设情境让嫌
犯主动现身。在这个布局中，告发者
成为最关键的“活证据”。他的出现，
将“割牛舌”和“告发”这两个孤立的
行 为 连 接 起 来 ，比 找 到 凶 器 或 目 击
证人更有说服力。更难得的是，审案
过 程 中 包 拯 未 动 用 任 何 刑 具 ，仅 靠
策略设计与心理攻势突破嫌疑人的
心 理 防 线 ，这 正 体 现 了 中 国 古 代 优
秀 司 法 官 的 最 高 追 求 ，即“ 以 智 服
人”，而非“以力屈人”。

案子破了，如何判决，更能体现
一位司法官的境界。按照《宋刑统》
规 定 ，故 意 伤 害 他 人 耕 牛 ，致 其 死
亡，属于“故杀官私马牛”罪，应判处

“徒一年半”的刑罚。而那位农夫，虽
情 有 可 原 ，但 也 确 实 触 犯 了 私 自 杀
牛的禁令，按律应受罚。那么，包拯
会 如 何 判 决 呢？他 首 先 严 惩 了 那 位
割牛舌的恶人。此人心术不正，手段
阴 险 ，不 仅 给 他 人 造 成 重 大 财 产 损
失，更意图借法律之规陷害他人，其
行 为 严 重 破 坏 了 社 会 善 良 风 俗 ，必
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而对于那位
可 怜 的 农 夫 ，则 尽 显“ 法 意 ”与“ 人
情”的圆融。农夫杀牛，是在官员（虽

然是带有策略性的）授意之下，且其
本身是受害者，家计艰难。包拯最终
对其从轻发落，甚至予以赦免，并责
令恶人赔偿其全部损失。

这样的判决，实现了多重效果：
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严厉打击犯罪
行为；救济民生，保护了受害者的生
存根基；教化乡里，让百姓明白，法律
既是惩恶的利器，更是保护善良的屏
障；同时警示世人，不可心怀叵测，利
用法律害人。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的精髓所在，追求“天理、国
法、人情”三者的和谐统一。“天理”是
公道与良知，“国法”是行为准绳，“人
情”是人之常理与民众情感。

一桩小小的“牛舌案”，如同一滴
水珠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它让我们看
到古代司法中慎刑与智慧的闪光，体
会到古代优秀司法官对刑讯的谨慎、
对智慧破案的极致追求。当然，也需
清醒认识到，“牛舌案”的成功，带有
一定的偶然性和个人性。它高度依赖
像包拯这样集智慧、勇气、责任心与
道德于一身的“青天”，其可复制性和
制度性保障是有限的。在无数个没有
包拯的州县，类似的“小案”很可能石
沉大海，甚至因刑讯逼供制造出新的
冤屈。因此，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核
心不只是严厉的惩罚，更是公平、智
慧与仁爱的结合。
（作者为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教授）

耕牛断舌，农夫竟要受罚？
看包拯如何在北宋县衙断出“天理”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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